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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責⽐例如何判定，沒錯也要負擔2成？

家⽗⽇前出⾞禍，⾞禍當下沒有意識，⽽後調閱監視器才發現家⽗是直⾏⾞，⽽被轉彎⾞攔腰撞上因⽽
不知道⾃⼰有出⾞禍，明顯為對⽅疏失，但家⽗這裡卻要負擔2成損害賠償。想請問出⾞禍，再怎麼樣
沒錯也得負擔⼀定的肇責⽐例嗎？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2023-11-15 16:42

提問⼈您好，由於每件⾏⾞事故均須由專業權責機關認定，故法律百科網站無法針對您的個案進⾏回覆，針對
您的問題，僅提出以下內容供參考：

 匿名（⼀般會員） ⾞‧交通 ∕ ⾞禍問題 2020-01-10 14:38

遇到交通事故怎麼釐清肇事責任？
⾸先，如果遇到問題所詢問的狀況，會需要釐清肇事責任。同時肇事責任並不是單純看駕駛⼈有無駕照，
⽽是要看實際上誰違反交通規則的程度較⼤。
關於肇事責任判斷問題，詳⾒李侑宸（2023），《⾞禍初判表、鑑定申請時機、流程、效果⼀次
看！》。

初判表
初判表全稱為「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依據相關法規，警察有義務在⾞禍發⽣後到現場進⾏
調查、紀錄並分析事故情形，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1]。這時警察所製作的初判表，會列出警察
「初步分析研判」的肇事原因、違規程度，如果之後涉及⺠、刑事訴訟，初判表就可能會做為參考依
據。

（⼀）

申請⾞禍鑑定
不過，因為初判表僅是警察初步的分析結果，所以如果有所不服、想進⼀步釐清⾞禍的肇責，就會需要
向「⾞輛⾏⾞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禍鑑定、會有所謂的⾞禍鑑定報告。
⾞禍鑑定報告的受理，限於「已經由警察機關處理過，經過⾞禍當⼈或特定⼈申請」，⽽且例如已經進
⼊法律程序、事發超過6個⽉等情況，就不會受理鑑定[2]。
⽽⾞禍鑑定在法律程序當中也是⾮常重要的參考依據，甚⾄可能會有警察在初判表上表明應以⾞禍鑑定
報告為主的狀況[3]。

（⼆）

⺠事損害賠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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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當⾞禍伴隨⾞損或⾝體受傷、受到損害的狀況，可向對⽅請求如醫藥費、修理費等損害賠償，或者是因為
受傷之後多出來的必要⽀出，以及如果有精神上的損害可請求精神慰撫⾦，詳細的介紹可參考以下⽂章或
問答：
．雷皓明、張學昌（2020），《發⽣⾞禍，受害者的傷勢可以如何向肇事者求償？》。
．雷皓明、張學昌（2020），《發⽣⾞禍，受害者的財產損害可以如何向肇事者求償？》。
．紀岳良（2020），《守法駕駛⾞輛卻發⽣⾞禍，為什麼因為沒有盡到注意義務，⽽要負刑責？》。
．法律百科問答，《公⾞司機緊急煞⾞造成⾻折》。

建議您尋求法律諮詢
由於您的問題涉及到具體個案的情況，以及在您的個案中是否及如何訴諸具體的法律⾏動。例如如何撰寫
法律書狀、如何舉證，以及過程中可能有需要注意法律上時效、費⽤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提供法律服務的
專業⼈⼠，視您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
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建議您參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
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的管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
源，⽂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下）》，尋求專業律師的
服務。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條：「
I 警察機關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應就下列事項詳加勘察、蒐證、詢問關係⼈，據以分析研判：
⼀、事故地點、通向、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
⼆、地⾯因事故形成之各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
三、駕駛⼈⾝⼼狀況與⼈、⾞損傷之痕跡、程度及附著物之狀況。
四、事故當事⼈、⾞輛位置及形態。
五、事故過程中之⼈、⾞動態及各關係地點。
六、監視器、⾏⾞資料紀錄設備等科學儀器或其他合法記錄事故過程之跡證。
II 前項各款之勘察、蒐證，應儘量使事故當事⼈及證⼈在場說明，並以現場圖或現場草圖及攝影作成
紀錄，詳實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等資料，對事故當事⼈及證⼈陳述作成紀錄或筆錄。現場圖或
現場草圖由當事⼈或在場⼈簽名，現場圖或現場草圖得採⽤攝影或錄影等科學儀器製作。
III 事故當事⼈當場不能或不宜製作調查紀錄等資料者，應於事故發⽣或其原因消失後七⽇內聯繫處理
單位補製。
IV 事故當事⼈陳述內容有再查證必要者，警察機關得通知⾞輛所有⼈、當事⼈或相關⼈員到場說明。
V 肇事之汽⾞駕駛⼈拒絕接受或無法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或疑似吸⾷毒品、迷幻藥、⿇醉藥品及其相
類似之管制藥品者，警察機關應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
及測試檢定。」

[1]

   ⾞輛⾏⾞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3條：「
鑑定會受理⾏⾞事故鑑定案件以經警察機關處理，並經⾏⾞事故當事⼈或其繼承⼈或法定代理⼈、⾞
輛所有⼈申請，或經現場處理機關移送、司法機關囑託為限。但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定：
⼀、鑑定案件進⼊偵查或審判程序中，且⾮經司法機關囑託者。
⼆、申請或警（憲）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期逾六個⽉以上。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遲
誤該期限者，不在此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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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款所指道路範圍之⾏⾞事故案件。
四、已鑑定之⾏⾞事故案件。」

   臺灣苗栗地⽅法院110年度苗簡字第422號⺠事判決：「然該初步分析研判表就原告部分係記載：⒈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依相關卷證分析研判，僅供參考、⾮鑑定結果）。⒉⾮可供保險業者做為理賠當
事⼈之完全依據，對於肇事原因如有疑義，仍應以『公路法』第67條所定⾞輛⾏⾞事故鑑定會鑑定之
結果或法院之判決為最終之確定，有該初步分析研判表在卷可按（⾒本院卷⼀第75⾴）。⾜認上開初
步分析研判表並⾮能就肇事原因為終局之判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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